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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柴女士所反映的情况，
记者随后骑车来到了柴女士所说
的地方，刚一把电动车停下，一
位手拿着一把零钱和小竹片的中
年妇女就跟了上来，并说明目前
看车子的价格为 2元。当记者询
问，为什么要涨钱的时候，她
说：“放假了出来玩的人多了，
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当然得涨
价了。你们都放假，我们还得出
来给你们看车子，就涨了 1 元
钱，现在 1元钱也买不着什么东
西啊。”

而当记者问到她们归哪个部
门管理，又是根据哪条规定说国
庆节期间可以涨价的时候，该收
费人员表现出了不耐烦，没有回
答记者的问题，只留下一句，

“我们这都是派出所允许的，反
正在这儿停车就是2块钱。”说完
便走向了下一位来这儿停车的市
民。

记者之后推车离去，调查其
他几个商场、超市的停车收费情
况。记者发现这些看车子收费的
地方都趁着国庆假期涨了价，电
动车基本收1.5元或2元，汽车大
都从以前的3元涨到了5元。

采访中，部分市民对国庆期
间各大商场的看车费随意涨价表
示质疑和不满。家住市中区立新
小区的市民韩先生更是称这些看
车人只顾收费，根本没有尽到保
管车辆的责任。“去年过年的时

候，我带着孩子逛完超市去肯德
基吃东西，将车停在门口，当时
看车费也是涨价了。我们吃完出
来的时候，看到汽车右后方的车
门被刮了一道。找那些看车子的
人理论，她们却说车太多看不过
来，她们只管车子丢不丢，不管
刮蹭。而且我手里也没有凭证，
想想车子还有保险，就没继续和
她们争吵。”也有市民提出疑
问：看车人收了看车费，车子丢
了或者损坏了，她们要不要赔
偿？

7日下午，记者来到三角花
园以及青檀路某商场附近的停车
收费点，发现这些地方的看车费
已经恢复到原价。三角花园处的
一位看车女子表示，她们只是在
节假日涨价，因为假期外出逛街
游玩的人比较多，她们的工作量
也较大，故而涨价，而 7日以后
来逛街的人少了，自然价格就回
去了。当记者问到她们是根据哪
个部门的规定可以随意涨价、降
价时，该女子面露不悦，转身离
去。

对于市民所质疑的交了看车
费，却没有交费凭证，车子丢
失、损坏的赔偿问题，记者查阅
了相关资料，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
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
项，应当向收款方索要发票。但

记者采访期间却不曾看到他们向
车主开具发票。

一位张姓市民说：“我听说
物价局规定的电动车停车收费标
准是每次 3角钱，而她们每次却
收 1元钱，逢年过节更是胡乱涨
价，超出标准好几倍，这个现象
需要相关部门来规范管理一下。”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电话
采访了市中区物价局，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像这种商场周边场地
收取停车费的情况，根据枣庄市
物价局 2003年颁布的 200号文件
中规定，电动车每车每天只能收
取 0.5元停车费。“她们这种收费
行为，是违规的。但是最新的文
件省里还在调整批复，针对市民
在节假日遇到看管车辆人员擅自
涨价的行为，一方面可以拒绝交
纳多收取的费用，另一方面也可
以向物价部门举报，由物价部门
进行查处，举报电话为 3688806。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枣庄新闻网
和幸福市中 261举报。而市物价
局的赵姓工作人员表示，像超市
商场及娱乐场所门口的停车收费
属于非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车辆
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
价。由经营者按照补偿合理经营
成本、依法纳税的原则自主制
订，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
执行。但节假日涨价、降价应该
提前对市民进行公示。

看车人国庆假期“拿上双薪”
物价部门：停车场私自涨价可举报

■ 记者 刘一单

国庆期间，许多商家都

进行了各种优惠促销活动，

市民们也都趁此良机出门购

物，但是不少市民在超市商

场外因为看车费涨价而心情

不爽。

6日，家住市中区东井

小区的柴女士拨打本报热线

反映，国庆长假期间，解放北

路部分超市和餐厅外的看车

费涨价，许多市民对此表示

不满，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

视一下这个现象。柴女士

说：“原本1元钱的电动车看

车费已经翻了一倍，变成了

2元钱。也不知道这些人是

奉了哪个部门的“指令”，可

以在这里凭着一张小纸片，

一个小竹片就能胡乱收钱。”

晚报讯（记者 姚付林 摄影报
道）5日，在滕州的善国路和学院路
等一些道路主干道旁边，鼓舞人们
努力创建卫生城市的红色条幅特别
鲜艳而夺目，而仔细一看条幅是用
钢钉钉在树上固定起来的，此种行
为，实在是和创建卫生城市背道而
驰，极为不妥。

上午 8点，滕州几条主干道上
已经有很多工作人员忙着栽花种
草，为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忙碌
着。在滕州善国路的旁边，几位散
步的老人在一棵大树旁议论纷纷。
记者走近了解到，原来他们是在为
一个粗壮的大树“抱不平”。记者看
到，在路边的大树上，两个大号的钢
钉深深地刺进了树身，旁边流出的
树液酷似“眼泪”，沿着缠在钢钉上
的铁丝看去，写着“同住一座城，共
爱一个家，滕北社区宣”字样的条幅
迎风摇摆。据旁边一位市民介绍，
社区的宣传标语是为了鼓励市民为
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共同参与，积
极备战。对于这种做法，许多市民
表示很不理解，手提着马扎子的一
位大爷说道：“好好的大树，钉进了
两个这么大的钉子，实在不像话，这
些负责挂条幅的人简直就是敷衍了
事，只要能挂上条幅就行，其他的就
不管了。树也是有生命的，何况，把
钉子钉在树上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形
象，多扯点铁丝缠在树上一样能固
定的很好，何必这么偷工减料。”还
有市民说，这种行为与条幅上宣传
的内容简直就是背道而驰，叫人看
了哭笑不得。

记者在善国路和学院路等主干
道也发现，十几个条幅都是用钉子
固定起来的。“宣传标语倒是不少，
宣传内容也很不错，可是这种工作
方法实在不妥。”有市民说，“本来初
衷是好的，现在却成了一件让人反
感的事情，希望社区领导能够重视
起来。”

钢钉“刺”上身
大树痛“落泪”

7日上午，记者来到铁东一
区，在9号楼东单元楼下，记者看
到，该单元门东侧的空地上积着
一滩滩污水，上面漂浮着油渍和
粪便，甚是恶心，走近更是恶臭
扑鼻。住在该单元的周先生告
诉记者：“只要楼上往下放水，或
者冲马桶，一楼这个地方就会向
外溢水，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时
间了，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几十
米远都能闻到污水散发出来的
臭味。”

据周先生介绍，铁东一区
属于老旧小区，虽然当初设计
的下水道不能满足现在生活的
需要，但很少出现下水道堵塞
的问题，可是就在两年前，他
们小区进行一户一表改造后，

就陆续出现因下水道堵塞导致
污水横流的情况。周先生说，
当时水表改造时，很多居民都
在场，他们楼下南北走向的下
水道被东西走向的管网拦腰截
断，当时的工作人员就将管道
横在下水道上，在居民的强烈
建议下，工作人员就在管线的
下方留了十多公分的污水口。

“这么小的污水口怎么下得去
水，再说了，谁家洗菜、涮碗
能避免不掉下菜叶或布片之类
的东西，这些东西又怎么从十
几公分的下水道流出？久而久
之下水道就堵住了。”

据了解，近两年来，小区
内下水道堵塞的事情时有发
生，不仅周先生所住的这栋

楼，其他楼也出现过。“最严重
的一次就是今年夏天 10号楼那
次，方圆几十米全是粪水，那
场面比现在这个大多了，最后
都是由小区居民出钱出力疏通
的。”别的楼居民都能出钱疏
通，为什么这栋楼的居民没有
呢？周先生告诉记者，这栋楼
的居民也愿意出钱，主要是没
人愿意带头，因为他们怕出头
了修不彻底，其他居民抱怨。

“之前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居民
掏钱疏通了，但是过不了几个
月，下水道又堵了，就开始有
人抱怨说，‘掏钱有什么用，治
标不治本。’之后就没有人愿意
带头了。”

随后，周先生指着楼下的

一条管道告诉记者，这条管道
是在两个月之前安装的，当时
居民以为是楼上管道的原因，
就更换了一条新的，但是更换
完之后依然不能阻止污水横
流。同时，周先生还说，该单
元西侧的下水道原先也堵过，
周先生自己掏钱疏通了两次才
修好。“总共花了 100多块钱，
我自己出的钱，弄不好也没人
抱怨。”要彻底弄好这儿的污水
问题，必须将下水道挖的深一
点，尽量远离自来水管网。周
先生希望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能
前来牵头或者从中协调，尽快
解决污水横流的问题。

近一段时间，家住市

中区铁东一区的宋先生

一直挺闹心，因为他家楼

下的下水道又堵了，楼上

流下来的污水排不出去，

全部涌到小区单元门前，

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小

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下水道堵塞 居民挺闹心
最严重时方圆几十米都是污水

■ 记者 刘豹 实习生 陈思
雨 摄影报道

晚报讯（特约记者 王雪纯 王
辉） 5日上午，记者接到滕州城区
杨女士打来的热线电话，她告诉记
者，滕州火车站广场东侧人行道路
面坑洼不平，水泥路面被破坏的面
目全非，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

5日下午，记者来到杨女士所
说的火车站广场东侧的人行走道，
看到近十米的路面被车轧的出现了
多处大坑，而坑里面都是破碎的小
砖块，骑电动车的市民从此经过，稍
不留神就能摔倒。家住附近的李大
爷说道：“我昨天从这经过，提的东
西比较重，差点崴了脚。这条路一
到下雨坑里面都是水，市民经过都
小心翼翼的。路面破损给市民出行
造成不便，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对路
面进行修理。”

路面破损严重
百姓出行不便


